[bookmark: _GoBack]版权协议
 
《铁道勘察》贯彻国家版权法律法规，规范论文出版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编辑部特与向本刊投稿的作者达成以下协议。
      论文标题：
 
      甲方：作者（全体作者签名）
 
      乙方：《铁道勘察》编辑部
 
1. 《铁道勘察》系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出版的科技期刊。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乙方享有《铁道勘察》整体上的著作权，甲方享有在《铁道勘察》上所发表论文的著作权。甲方保证论文不存在著作权方面的问题，若出现问题，责任自负。
2. 甲方同意将投到《铁道勘察》论文的版权（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表演权、翻译权、汇编权、改编权、转许可权、论文的专有出版、发行（传播）权等著作财产权）在全世界范围内专有许可给乙方使用，授权期限同论文著作权保护期，授权地域为全世界范围。授予编辑部独家将上述权利许可给第三方单位（如中国知网）使用。
甲方的论文是指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投到《铁道勘察》的全部论文，即本协议为乙方出版甲方论文的“一揽子” 协议。论文的专有出版、发行（传播）权是指以印刷版、光盘版、网络版等各种形式独家出版、发行甲方论文（部分或全部）的权利。
3. 乙方收到甲方论文之日起，除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况外，90天内给甲方该论文处理情况的通知。在接到本刊编辑部“退稿通知”前，甲方不得将该论文再另投他刊；若超出90天乙方未发出通知，甲方可自行处理该论文。
4. 乙方在确定采用甲方的论文后，应及时给甲方发出录用通知。
5. 甲方在收到乙方的“稿件录用通知书”后，按有关规定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发表费；在甲方论文发表后，乙方向作者赠送样刊2册，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
6.经乙方确定采用的甲方论文（以乙方发出的“稿件录用通知书”为准），若因乙方原因导致无法出版，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经协商作出补偿。
7.若甲方存在一稿多投、抄袭等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乙方保留追究甲方因此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的权利，同时，从上述行为被发现之日起，乙方原则上2年内不再接受甲方当事人的论文。
8. 在乙方处理甲方论文期间，若甲方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有变动而未及时通知乙方，致使乙方无法就处理甲方论文事宜和甲方取得联系的，视为甲方自行撤稿。
9. 甲方在收到乙方发出的论文修改通知后，应参考乙方提出的修改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并在约定的时间内将修改结果返回乙方。除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况外，对超过约定期限不返回修改结果的，视为甲方自行撤稿。
10. 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完全清楚本协议的内容，并接受协议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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